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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在意见稿中，明确了教师
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更是制定了国
家建立教师荣誉表彰制度，设立国家
教师奖，对有重大贡献的教师，依照国
家有关规定授予人民教育家、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
教师等称号。

不得借“师名”牟不正当利益

教师享有一系列权利。包括：自
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并获得相应设施
设备支持和资源保障；从事科学研究、
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
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指导学生的
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
成绩，对学生进行表扬、奖励、批评以
及教育惩戒；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
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
带薪休假；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合
法方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开展课
程和教学资源研发、科研成果转化，并
获得相应权益；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
式的专门培训、继续教育。

同时，教师应当履行一系列义
务。其中包括“适应时代要求和技术
变革，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教学方
法，不断提高教书育人能力，成为终身
学习的倡导者、践行者”。

幼儿园、中小学教师在履行职责
时，应当注重保护未成年学生的人身
安全和合法权益，制止学生欺凌和其
他有害于学生的行为；发生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
或者学生伤害事故，应当积极保护、救
助学生；应当与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相互配合，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
导，促进家校协同育人。

教师资格证定期注册

教师资格证书实行定期注册制
度。在幼儿园、中小学、职业学校、高
等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从教的教师，
由学校出具意见，由主管教育行政部
门或者受委托的学校进行注册；在其
他教育机构中从教的教师，由机构所
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注
册。注册不合格的，教师资格证书失
效，不能继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首次进入
学校任教时，应当有一年试用期。非

师范专业毕业的人员，还须通过相应
教育教学专业能力培训并取得合格
证书。

师范生享公费教育

国家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举办教
师教育。国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优
秀青年进入师范院校和专业学习。公
费师范生毕业后应当按照约定完成任
教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面向师范
院校或者师范专业的学生设立专业奖
学金。

各级教学研究、教师培训机构等
承担组织、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和教师
继续教育的任务。学校应当督促、支
持教师每年参加不少于规定学时的培
训，其中应当包括脱离教育教学岗位
的专门培训或者继续教育。

中小幼教师平均工资不低于
或者高于当地公务员水平

国家分类建立教师工资待遇保障
机制。公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社
会保障单位缴费、津贴以及奖励、培训
等所需经费，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相
适应的原则，分别列入各级财政预算
予以保障。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当地公
务员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并逐步提
高。绩效工资分配应当坚持多劳多
得、优绩优酬，并体现对优秀教师、班
主任等特定岗位教师的激励。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
教师正常晋级增薪制度

边远和欠发达地区、边疆和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革命老区和乡村地区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补贴。

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农村
中小学教师解决住房给予一定支持，
并根据需要建设教师周转宿舍。公办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医疗同当地公
务员享受同等的待遇。

教师退休或者退职后，享受国家
规定的退休或者退职待遇。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适当提高长期从事
教育教学工作的幼儿园、中小学退休
教师的养老待遇。

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应当参照同
级同类公办学校教师的标准，依法为
教师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
金。鼓励民办学校按照国家规定为所
聘教师建立职业年金。 （本报综合）

近日，重庆市云阳县彭咏梧小学
举办了为期 3 天的“冬季少儿运动
会”。运动会以“强健体魄，热爱运
动；弘扬奋斗，献礼百年”为主题，共

设置 8 个大项 16 个小项，将拔河、跳
绳、跑步、跳远等大众运动项目与垒
球、实心球、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
等新式体育项目列入竞技比赛，引

领孩子们加强锻炼、磨砺意志、顽强
拼搏、奋勇争先，为童年添彩，为少
年赋能。

通讯员 罗永洪 摄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普通高
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规定（试
行）》（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明确，
高校不得以“研究生”“硕士、博士学
位”等名义举办课程进修班。面向社
会举办的非学历教育不得冠以“领导
干部”“总裁”“精英”“领袖”等名义，不
得出现招收领导干部的宣传。

《规定》明确，非学历教育是指高
校在学历教育之外面向社会举办的，
以提升受教育者专业素质、职业技能、
文化水平或者满足个人兴趣等为目的
的各类培训、进修、研修、辅导等教育
活动。

高校应按照“管办分离”原则，明
确归口管理部门，对非学历教育实施
归口管理。归口管理部门不得设立在
实际举办非学历教育的院系或部门。
校内非实体性质的单位、职能管理部
门、群团组织及教职员工个人不得以
高校名义举办非学历教育。高校独
资、挂靠、参股、合作举办的独立法人
单位，不得以高校名义举办非学历教
育；法人名称中带有高校全称或简称
的，如举办非学历教育应纳入高校统
一管理。

《规定》还要求，合作办学要坚持
高校主体地位，严禁转移、下放、出让
学校的管理权、办学权、招生权和教学
权，严禁项目整体外包。脱产学习超
过一个月的非学历教育、受委托的领
导干部培训项目，一律不得委托给社
会培训机构，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
举办。

在监督管理方面，《规定》要求高
校建立覆盖非学历教育立项、研发、招
生、收费、教学、评价、发证等各环节的
质量管理体系，实现办学过程受监控、
可追溯。 （本报综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布

拟设立国家教师奖 提高教师准入门槛

非学历教育不得冠以
“精英”“领袖”等名义

本报讯 （记者 何军林 通讯员
王婧）11月30日，“树立阳光心态，体验
快乐生活”重庆市璧山职业教育中心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周开幕。

开幕式上，学校党委副书记朱
晓谦强调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
性，阐释了学校秉承“教育为本、德
育为先”的教育理念。他表示，加强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学生

健全人格，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就要
充分认识当前做好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精心
组织、求真务实，以教育活动周为载
体，推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再
上新台阶，以心理教育活动周的举
办为契机，建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的长效机制。

此外，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钱立

英作了以“成长的翅膀”为题的专题讲
座。她系统地阐述了心理健康知识的
重要性，针对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结合
生理知识，讲述了月经相关知识、身形
体态变化、早孕带来的危害以及如何
保护自己等。

本次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强化了
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对预防学生心
理疾病的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树立阳光心态 体验快乐生活
——重庆市璧山职业教育中心举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


